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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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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业科技”）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通业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七、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份转

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各方签订之日起成立，自上市公司与

相关交易对方就收购北京思凌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股权签署的正式《股权

收购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且《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效力与《股权收购协议》的效力保持一致。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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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通业科技 指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天津英伟达 指 天津英伟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嘉祥 指 深圳市嘉祥新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英伟迪 指 深圳市英伟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谢玮、徐建英、天津英伟达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谢玮、徐建英、天津英伟达、深圳嘉祥及深圳英伟迪

思凌企管 指 共青城思凌企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受让方 指 思凌企管

本次股份转让、本次交易、本次权

益变动
指

徐建英、谢玮及天津英伟达将合计持有的通业科技非

限售条件流通股 8,666,66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00%，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思凌企管的行为，

其中谢玮女士拟转让数量为 3,914,26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7099%，徐建英先生拟转让数量为 2,449,89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61%，天津英伟达拟转让数量为

2,302,5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40%

北京思凌科 指 北京思凌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中部分数据的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

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主要系由于尾数四舍五入的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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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谢玮

姓名：谢玮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101081965********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徐建英

姓名：徐建英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1101061963********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天津英伟达

企业名称 天津英伟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753440E

成立时间 2015年 6月 11日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 80号空港商务园东区 8

号楼 A810 房间（空创益员商务秘书（天津）有限公司托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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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Y457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徐建英

认缴出资额 13,332万元

通讯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1231号美泰工业园3栋厂

房 10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对未上市

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

经营期限 2015年 6月 11日至 2045年 6月 10日

天津英伟达的合伙人及持有财产份额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比例（%）

1 徐建英 6.18

2 闫永革 26.67

3 刘 涛 13.33

4 吴新明 13.33

5 谭诗干 13.33

6 傅雄高 6.67

7 黄楚雄 6.67

8 乐建锐 5.00

9 陈 力 1.47

10 彭琦允 1.47

11 王 鑫 1.47

12 李恒瑞 1.47

13 周 拉 1.47

14 唐建明 1.47

合计 100.00

天津英伟达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

居留权情况

徐建英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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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致行动人之一：深圳市嘉祥新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嘉祥新联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9234587U

成立时间 2007年 3月 29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华宁路 117 号中安科技园 A

栋 1605

法定代表人 徐建英

注册资本 1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济信息咨询、国内贸

易。

主要股东的姓名及持股情况 谢玮（持股 60%）、徐建英（持股 40%）

经营期限 2007年 3月 29日至长期

深圳嘉祥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

居留权情况

徐建英 男 法定代表人 中国 中国 否

（五）一致行动人之二：深圳市英伟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英伟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8573446J

成立时间 2013年 5月 9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华宁路 117 号中安科技园 A 栋

2012

法定代表人 谢玮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济信息咨询、国内贸易。

主要股东的姓名 谢玮（持股 60%）、徐辛迪（持股 40%）

经营期限 2013年 5月 9日至长期

深圳英伟迪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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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权情况

谢玮 女 法定代表人 中国 中国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谢玮女士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徐建英先生和谢玮女

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建英先生在天津英伟达中持有6.18%的财产份额并担

任天津英伟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建英先生和谢玮女士合计持有深圳嘉祥

100%的股权并且徐建英先生担任深圳嘉祥的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谢玮女

士及其女儿合计深圳英伟迪100%的股权并且谢玮女士担任深圳英伟迪的执行董

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天津英伟达、深圳嘉祥、深圳英伟迪与徐建英先

生、谢玮女士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相关方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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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出让部分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者

减少其在通业科技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达到信息披露义务触发条件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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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公司控股股东谢玮、实际控制人谢玮和徐建

英及一致行动人天津英伟达与黄强、思凌企管于 2025年 8月 18日签订了《股份

转让协议》，约定谢玮、徐建英及天津英伟达拟将合计持有的通业科技非限售条

件流通股 14,444,42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0000%，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分别转让给黄强先生及思凌企管。其中，谢玮女士拟转让数量为 6,523,76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165%，徐建英先生拟转让数量为 4,083,15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8268%，天津英伟达拟转让数量为 3,837,5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67%。

黄强先生拟受让 7,222,2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00%，思凌企管拟受让

7,222,2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00%。

2025 年 12 月 26 日，谢玮、徐建英及一致行动人天津英伟达与黄强、思凌

企管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基于市场情况发生变动，各方同意对

协议转让的相关事项做相应调整：1、协议转让的股份数由原协议约定的

14,444,428股调整为 8,666,660股，转让比例由原协议约定的 10.00%调整为 6.00%；

2、同意调整后的股份数均由思凌企管受让，黄强不再作为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

方，不再参与本次协议转让；3、同意每股转让价格由原协议约定的 27.12 元调

整为 21.67元。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谢玮
合计持有股份 48,552,000 33.6130 44,637,738 30.9031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552,000 33.6130 44,637,738 30.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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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徐建英

合计持有股份 18,088,000 12.5225 15,638,109 10.8264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22,000 3.1306 2,072,109 1.434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566,000 9.3919 13,566,000 9.3919

天津英伟达

合计持有股份 28,560,000 19.7723 26,257,493 18.1783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560,000 19.7723 26,257,493 18.1783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深圳嘉祥

合计持有股份 9,840,110 6.8124 9,840,110 6.8124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840,110 6.8124 9,840,110 6.812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深圳英伟迪

合计持有股份 2,460,027 1.7031 2,460,027 1.7031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60,027 1.7031 2,460,027 1.703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徐建英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8,088,000股股份，其中 4,522,000股为无限售流通股，13,566,000股为限售流通

股份。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

他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徐建英先生本次拟转

让的 2,449,891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四、《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

谢玮、徐建英、天津英伟达与黄强、思凌企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转

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签约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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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一（甲方一）：谢玮

身份证号码：1101081965********

转让方二（甲方二）：徐建英

身份证号码：1101061963********

转让方三（甲方三）：天津英伟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42753440E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建英

乙方之一：黄强

身份证号码：1201071983********

乙方之二：共青城思凌企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ETTWYG1U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强

2、股份转让

转让方同意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通业科技 14,444,428 股无限售

流通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

的条件和价格受让该等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7.12元，转让总价款

为人民币 391,732,887.36元。

各方具体转让/受让的股份数量和股份比例（小数点后保留四位）以及应当

支付的股份转让款等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转让股份数

（股）

转让股份比例

（%）
受让方

转让价款

（元）

1 甲方一 6,523,767 4.5165
乙方一

176,924,561.04

2 甲方二 698,447 0.4835 18,941,8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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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方二 3,384,704 2.3433
乙方二

91,793,172.48

4 甲方三 3,837,510 2.6567 104,073,271.20

合 计 14,444,428 10.0000 -- 391,732,887.36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协议转让的标的股份交割过户完成日，如通业科

技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标的股份因此产生的现

金或非现金孳息均应被视为标的股份权益的一部分，随标的股份一并转让，但标

的股份价格总额保持不变。

3、支付方式

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按照如下安排支付：

1、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乙方书面豁免之后的 5个工作日内，乙方

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78,346,577.47 元，其中：乙方一向甲方一

支付转让价款 35,384,912.21元，乙方一向甲方二支付转让价款 3,788,376.53元；

乙方二向甲方二支付转让价款 18,358,634.50 元，乙方二向甲方三支付转让价款

20,814,654.24元：

a）本协议已经生效且持续有效；

b）北京思凌科相关股东向通业科技转让所持有的北京思凌科的相关股权并

已取得通业科技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款，且该等首笔股权转让款不低于总价款的

50%；

c）甲方未违反其在本协议下的任何约定或义务；

d）本次协议转让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查。

2、北京思凌科相关股东向通业科技转让北京思凌科的相关股权已完成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且已取得通业科技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117,519,866.21元，其中：

乙方一向甲方一支付转让价款 53,077,368.31 元，乙方一向甲方二支付转让价款

5,682,564.79元；乙方二向甲方二支付转让价款 27,537,951.74元，乙方二向甲方

三支付转让价款 31,221,981.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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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协议转让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查并且完成标的股份的

过户登记手续后 1 个月内，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剩余的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195,866,443.68元，其中：乙方一向甲方一支付转让价款 88,462,280.52元，乙方

一向甲方二支付转让价款 9,470,941.32 元；乙方二向甲方二支付转让价款

45,896,586.24元，乙方二向甲方三支付转让价款 52,036,635.60元。

4、股份过户

1、双方应当共同配合，在本协议生效后 3个工作日内，按照证券监管部门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准备并提交股份转让所需的全部文件和资料并积极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协议转让业务。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标的股份转让的确

认意见书，通业科技已根据其与北京思凌科相关股东正式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的约定已支付完毕全部的收购款，且乙方已根据本协议第 2.1 条和第 2.2条将相

关款项支付至甲方账户的 2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当共同配合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

手续。

2、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所产生的税费，由双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

承担。

3、双方确认并同意，自乙方支付相应批次的股份转让价款并完成标的股份

的登记过户手续之日起，乙方即享受相应标的股份所对应的股东权利及权益，承

担股东义务，甲方不再享有相应标的股份所对应的股东权利及权益，亦不再承担

相应标的股份所对应的股东义务。

5、协议的生效和变更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①本协议已经双方适当签署；

②上市公司已与北京思凌科相关股东就收购北京思凌科相关股权事宜签署

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且《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并已

生效。

2、本协议的效力与上市公司收购北京思凌科相关股权（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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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收购”）所正式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的效力保持一致。因任何原因上市

公司股权收购无法付诸实施的，则本次协议转让不予实施；如本次协议转让最终

无法付诸实施的，则上市公司股权收购亦不予实施。

3、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就本协议约定之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和修订，但

在未取得证券监管部门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双方均不得对本协议第一条所约定的

转让股份数和转让价格进行变更或修订。对本协议任何内容的补充或修订均应当

通过另行签署书面补充协议的方式实施。

6、受让方后续股份锁定

1、乙方就本次受让的标的股份，同意在办理过户手续时一并在相关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锁定登记，如无法办理股份锁定的，乙方应当向通业科技另

行出具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函并由通业科技予以公开披露。

2、乙方就本次受让的标的股份的锁定期为北京思凌科相关股东将所持北京

思凌科的股权登记过户至通业科技且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名下之

日起至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止（“锁定期”）。锁定期内，乙方不得转让标的股份，

亦不得在该等标的股份上设置质押或者任何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锁定期满后，

乙方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规则的前提下，可以减持所持有的标的股份，

但是若北京思凌科未达成业绩承诺的，则乙方应当将减持标的股份所得款项优先

用于向通业科技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直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7、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协议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诚实

信用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

任，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积极主张自身权益而

产生的合理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担保费等。

2、若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经甲方向乙方书面催告后

10个工作日内仍未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未付款项的 0.05%向甲方支付违

约金。

3、若因甲方原因导致本次协议转让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办理完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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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经乙方向甲方书面催告后 10个工作日内仍未办理完毕的，

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按照相关股份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0.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为免歧义，因证券交易所或者证券登记结算部门的原因导致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未能按照既定时间办理完毕的，不构成甲方违约，甲方不对此种情形承担任何

违约责任。

（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5 年 12 月 26 日，谢玮（甲方一）、徐建英（甲方二）、天津英伟达（甲

方三）与黄强（乙方一）、思凌企管（乙方二）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每股价格、受让股份数以及受让方的调整

1、双方一致同意本次协议转让的价格按照本补充协议签署之前一交易日通

业科技股票收盘价的 80%确定，即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1.67元。

2、双方一致同意受让方受让的通业科技股份数由原协议约定的 14,444,428

股调整为 8,666,660股。转让的股份数占通业科技总股本的比例由 10.00%调整为

6.00%。

3、双方一致同意，调整后的股份数 8,666,660股均由乙方二进行受让，乙方

一不再作为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不再参与本次协议转让，乙方一不再享有原

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亦不再承担原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

二、对原协议的修订

基于上述内容的调整和变动，双方一致同意对原协议第一条“股份转让”和第

二条“支付方式”项下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调整并整体替换为如下，原协议

未修订、调整之内容仍继续有效（未免歧义，乙方一不再享有该等条款项下的任

何权利，亦不再承担该等条款项下的任何义务）。

“一、股份转让

1、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业科技”

或者“上市公司”）的 8,666,660 股股份（占本协议签署之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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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二，乙方二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

件和价格受让该等标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协议转让”）。

2、本次协议转让的价格按照补充协议签署之前一交易日通业科技股票收盘

价的 80%确定，即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1.67 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87,806,522.20元。该等款项为乙方二取得标的股份应支付的全部价款，除该等

款项外，甲方不得要求乙方二就标的股份支付任何其他价款、费用或支出。

3、本次协议转让中，甲方与乙方二具体转让/受让的股份数量和股份比例（小

数点后保留四位）以及应当支付的股份转让款等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转让股份数（股） 转让股份比例（%） 受让方 转让价款（元）

1 甲方一 3,914,262 2.7099

乙方二

84,822,057.54

2 甲方二 2,449,891 1.6961 53,089,137.97

3 甲方三 2,302,507 1.5940 49,895,326.69

合计 8,666,660 6.0000 -- 187,806,522.20

4、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协议转让的标的股份交割过户完成日，如通

业科技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标的股份因此产生

的现金或非现金孳息均应被视为标的股份权益的一部分，随标的股份一并转让，

但标的股份价格总额保持不变。

二、支付方式

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第一条第 3项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款按照如下安排支付：

1、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乙方二书面豁免之后的 10个工作日内，乙

方二向甲方支付第一笔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37,561,304.44 元，其中：乙方二向甲

方一支付转让价款 16,964,411.51元，乙方二向甲方二支付转让价款 10,617,827.59

元，乙方二向甲方三支付转让价款 9,979,065.34元：

a）本协议已经生效且持续有效；

b）北京思凌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思凌科”）相关股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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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业科技转让所持有的北京思凌科的相关股权已取得通业科技支付的首笔股权

转让款，且该等首笔股权转让款不低于总价款的 50%；

c）甲方未违反其在本协议下的任何约定或义务。

2、北京思凌科相关股东向通业科技转让北京思凌科的相关股权已完成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且已取得通业科技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10个工

作日内，乙方二应当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56,341,956.66 元，其

中：乙方二向甲方一支付转让价款 25,446,617.26 元，乙方二向甲方二支付转让

价款 15,926,741.39元，乙方二向甲方三支付转让价款 14,968,598.01元。

3、本次协议转让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查并且完成标的股份的

过户登记手续后 1 个月内，乙方二应当向甲方支付剩余的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93,903,261.10 元，其中：乙方二应当优先向甲方三支付转让价款 24,947,663.35

元；甲方三足额收到款项后，乙方二再分别向甲方一、甲方二支付转让价款

42,411,028.77元、26,544,568.99元。

三、对原协议的补充

双方经沟通协商一致同意在原协议的基础之上，补充新增如下内容：

“1、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组成人员为 9名，其中非

独立董事 5名、独立董事 3名、职工代表董事 1名。甲方和乙方二一致同意，本

次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后，乙方二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享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提名权。甲方认可乙方二可提名 1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尽

最大努力促使该等候选人当选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后，甲方和乙方二将尽最大的努力通过股东

会、董事会等途径为上市公司增设联席总经理 1职，并尽最大努力促使上市公司

董事会聘任乙方二提名的人员担任联席总经理职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或者其所

控制或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披露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徐建英先生为公司董事，本次权益变动前徐建英先生持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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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8,08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225%），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详见

本报告书“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是否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

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七、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附加特殊条款情况、补充协议情况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份转让协

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各方签订之日起成立，自上市公司与北京

思凌科相关股东就收购北京思凌科相关股权事宜签署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

且《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并生效之日起生效，且本协议的

效力与《股权收购协议》的效力保持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系协议转让，股份变动时间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程序后。

（三）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经深

交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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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披露的权益变动外，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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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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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谢玮、徐建英的身份证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英伟达营业执照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英伟达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信息披露义务人共同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黄强、思凌企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份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联系电话：0755-28192960

联系人：王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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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签字）：

谢 玮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签字）：

徐 建 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天津英伟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徐 建 英

一致行动人之一：深圳市嘉祥新联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徐 建 英

一致行动人之二：深圳市英伟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谢 玮

日期：2025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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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龙华区

股票简称 通业科技 股票代码 30096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谢玮、徐建英、天津英伟达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谢玮、徐建英：北京市海淀区；

天津英伟达：天津市自贸试验

区（空港经济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谢玮：人民币普通股 A股，48,552,000 股，持股比例为 33.6130%；

徐建英：人民币普通股 A股，18,088,000 股，持股比例为 12.5225%；

天津英伟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8,560,000

股，持股比例为 19.7723%；

深圳市嘉祥新联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股，9,840,110 股，持股比例为

6.8124%；

深圳市英伟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股，2,460,027股，持股比例

为 1.7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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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谢玮：人民币普通股 A股，44,637,738 股，持股比例为 30.9031%；

徐建英：人民币普通股 A股，15,638,109 股，持股比例为 10.8264%；

天津英伟达：人民币普通股 A股，26,257,493 股，持股比例为 18.1783%；

深圳市嘉祥新联科技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股，9,840,110 股，持股比例为

6.8124%；

深圳市英伟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股，2,460,027股，持股比例

为 1.7031%。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协议转让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否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通业科技拥有权益

的可能。未来若有增加或减少其在通业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将根据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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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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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署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签字）：

谢 玮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签字）：

徐 建 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三：天津英伟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徐 建 英

一致行动人之一：深圳市嘉祥新联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徐 建 英

一致行动人之二：深圳市英伟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谢 玮

日期：2025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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